
2013年9月28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A10

信息披露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项目

编号

项目

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3BJ

1005734

通用哈

电风能

（沈阳）

有限公

司 49%

股权

73819.3 41839.67

注册资本：900万美

元

经营范围：生产陆上

风力发电机机头、轮

穀组件和塔底电气

柜组件并提供相关

服务。

20501.44

G313BJ

1005735

国 电 榆

次 热 电

有 限 公

司

25.81%

股权

256209.16 31994.3

注册资本：32770 万

元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供热）及相关产品

的开发和生产经营。

8457.3

G313BJ

1005738

国 电 榆

次 热 电

有 限 公

司

23.19%股

权

256209.16 31994.3

注册资本：32770 万

元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供热）及相关产品

的开发和生产经营。

7600

G313BJ

1005736

国 电 长

治 热 电

有 限 公

司

66.09%

股权

369048.98 25118.63

注册资本：25880 万

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电源、热源、水

资源的投资、 开发、

建设、 经营管理；电

力（热力）生产和销

售； 电能设备的成

套、配套、工程建设

与监理； 设备的检

修；招标代理；房地

产开发； 物业管理；

与电力有关的信息、

环保以及电力科学

研究； 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

17104

G313BJ

1005737

国 电 长

治 热 电

有 限 公

司

13.91%

股权

369048.98 25118.63

注册资本：25880 万

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电源、热源、水

资源的投资、 开发、

建设、 经营管理；电

力（热力）生产和销

售； 电能设备的成

套、配套、工程建设

与监理； 设备的检

修；招标代理；房地

产开发； 物业管理；

与电力有关的信息、

环保以及电力科学

研究； 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

36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认购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

加了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认

购。 此次债券发行的承销团成员之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认购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

加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

认购。 此次债券发行的承销团成员之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认购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的

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

加了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期中期

票据的认购。 此次债券发行的承销团成员之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华夏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０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另有说明外，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金瑞科技或公司：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金丰锰业：贵州省铜仁市金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变更起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总额影响数为

６１６．４７

万元，对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利润总额

影响数为

１

，

０６７

万元。

一、概述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结合公司目前生产中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电

解锰生产所需的周转材料中的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摊销方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摊销年限 残值率

（

％

）

摊销年限 残值率

（

％

）

阳极板

１８

个月

０ １８

个月

３５

阴极板

３６

个月

０ ４８

个月

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九章

９．６

条之规定，公司已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

１

）变更原因

受电解锰行业特性影响，周转材料如阳极板、阴极板等在生产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

着公司电解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生产工艺水平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一些重要的周转材料如阴极

板的使用寿命得到明显延长，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结合公司目前生产中的

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生产所需的周转材料中的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摊销方法进行调整。

（

２

）变更起始日期

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对电解锰生产用阴极板和阳极板的摊销方法进行调整。

（

３

）调整的具体内容

Ａ

、公司现行的阳极板和阴极板摊销方法：

项目 摊销年限 残值率 备注

阳极板

１８

个月

０

阴极板

３６

个月

０

Ｂ

、调整后的阳极板和阴极板摊销方法：

项目 摊销年限 残值率 备注

阳极板

１８

个月

３５％

说明见下文

阴极板

４８

个月

４０％

说明见下文

（

４

）摊销方法调整的依据

①

摊销年限的确定：

根据近几年对阳极板和阴极板使用年限统计的数据分析， 随着公司生产现场管理水平的提高，阴

极板使用年限得到延长，经公司生产管理部门研究决定，阳极板使用年限确定为不低于

１８

个月，阴极板

使用年限确定为不低于

４８

个月。

②

残值率的确定

残值率依据历年来阴极板和阳极板报废处置收入与原值比重，根据谨慎性原则确定得出。 详见下

表：

附表

１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阴阳极板处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份 原值 处置收益 处置收益比

阳极板

２０１０

年

５７３．０５ ２０９．１６ ３６．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０４．１２ ６２４．０１ ３８．９０％

２０１２

年

８２０．３７ ３１４．７１ ３８．３６％

小计

２

，

９９７．５３ １

，

１４７．８７ ３８．２９％

阴极板

２０１０

年

１４１．１４ ６１．１６ ４３．３３％

２０１１

年

３７．４７ １５．４２ ４１．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０．３１ ４１．６５ ４１．５２％

小计

２７８．９２ １１８．２３ ４２．３９％

２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七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经测算，本次对阳极板、阴极板的摊销方法进行变更后，将使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阳极

板和阴极板摊销成本减少

６１６．４７

万元，对利润总额影响数为

６１６．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的阳极板和阴极

板的摊销成本减少约

１

，

４８９

万元，扣除阳极板和阴极板预计的处置收益后，对利润总额影响数为

１

，

０６７

万元（注：从

２０１３

年度起，随着金丰锰业

３

万吨电解锰技改扩建项目投产，公司电解锰生产规模由原来的

３

万吨增加到

６

万吨）。

３

、 假设运用此次变更后的周转材料摊销方法， 将使变更日前三个会计年度即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阳极板和阴极板摊销成本分别减少

６６５．８２

万元、

５１４．８３

万元和

３６５．１３

万元，扣除阳极板和阴极

板的处置收益后，对利润总额影响数分别为

６６５．８２

万元、

２３６

万元和

２２５

万元。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估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对生产所需周转材料中的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摊销方法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七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能

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一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３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金瑞科技上述周转材

料摊销方法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金瑞科技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利润总额

６１６．４７

万

元。

我们认为金瑞科技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理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之规定。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

１

、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２

、 关于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３

］

４７１－８

号］。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５

股票简称：

＊ＳＴ

景谷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董事

会全体董事。公司实有董事九名，参加表决九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其中独立董事赵元藩投弃权票，弃权理由为：“本

次审议的《关于对公司部分林木存货进行转让出售》的预案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到电子邮件稿。 经过认真审阅发现，《关于对公司部分

林木存货进行转让出售》的预案中，涉及的四份评估报告（中林评字［

２０１３

］

７５

号、

７６

号、

７８

号、

７９

号）存在瑕疵，主要是根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财政部、国家林业局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财企［

２００６

］

５２９

号发布）规定，一份有效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必须有两名资产

评估师和两名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同时签字才能生效。但是，今天看到的四份评估报告都

只有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并没有有效资质的森林资源评估专家签字。 因此，本人只能投弃

权票”。

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部分林木存货进行转让出售》的预案；同意公司按公司委托北京

中林资产评估公司完成

２０７

，

６５３．２３

亩林木林地评估工作并提交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林木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林评字［

２０１３

］

７５

、

７６

号】，评估林木总蓄积

１

，

８４２

，

３７６．８７

立方米，评估价值

２８

，

２０５．１１

万元，均价

１５３．０９

元

／

立方米，上述价格不含林地的价格。 评估范

围内的林木进行公开转让出售，转让出售遵循以下原则：

１

、转让方式：依法分片或整体转让。 公开转让出售信息，有意购买者向公司提供营业执

照复印件及相关资信证明、 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等。

２

、转让出售价格：以评估价为基准，市场询价。

３

、受让方的确定：综合考虑意向购买方的出价、付款方式以及行业背景、收购意图和信

用等因素确定。

４

、转让生效条件：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的前提下相关转让合同签署时生效。

５

、本公司将聘请律师事务所为本次林木出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并对出售过程及相关

文件进行全程见证。

本次转让有利于公司盘活存货资产增加现金收入、增加收益，有利于公司原料林基地的

更新。

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本公司与购买方签署《林木转让出售合同（协议）》。

此预案需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在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三

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５

股票简称：

＊ＳＴ

景谷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一）

上午

９

：

００

在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会议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景谷县林纸路

２０１

号）

３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对公司部分林木存货进行转让出售》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本人如果不能出席本次

会议，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３

、公司聘请的现场见证律师。

五、登记方式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上交所股票帐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

续。 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交所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出席的代理

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进行登记。

３

、登记地点：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林纸路

２０１

号，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

部。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人：邱海涛 杨忠明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９－５２２６９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８７９－５２２８００８

邮 编：

６６６４００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代表我公司（或本人）出席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７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６２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延期购回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股

份”、“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宋都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９％

）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宏源证

券”）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的《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宋都控股的通知，宋都控股已于近日办理了该项

业务的延期购回手续，购回交易日延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延期购回手

续完成后， 宋都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６６

，

４９４

，

５１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４０％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

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公司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

股东或持有人权利，由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宋都控股的意见行

使。

３

、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现金分红、债券兑

息、送股、转增股份、老股东配售方式的增发、配股和配售债券等）归属

于宋都控股。

４

、购回期满，如宋都控股违约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置标的股份。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８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发行人民币

３

亿元公

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未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该证明显示：

公司股东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矿业”）将

１４９

，

３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

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本次质押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

３１４

，

５７５

，

２４５

股的

０．０５％

。

公司股东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集团”）将

３

，

０４０

，

７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本次质押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

３１４

，

５７５

，

２４５

股的

０．９７％

。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刚泰矿业累计质押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股，占公

司总股本

３１４

，

５７５

，

２４５

股的

４０．５７％

，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９

，

３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１４

，

５７５

，

２４５

股的

０．０５％

； 刚泰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５

，

８０１

，

６８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１４

，

５７５

，

２４５

股的

８．２０％

。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收到副总经理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ｃｚａｋ

（布莱恩）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已完成本公司任务，回帝亚吉欧

继续任职），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ｃｚａｋ

（布莱恩）先生在任职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收到监事阎军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阎

军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阎军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故阎军先生的辞

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在此之前，阎军先生仍

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公司将尽快履行

程序增补新的监事。

公司监事会谨向阎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８８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持有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７６８

，

３０９

，

３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９５４％

，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前，中弘卓业质押本公司股份

５９８

，

４２２

，

２５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１．１２％

。

接中弘卓业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弘卓业将其已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

司股权

１２５

，

２０８

，

０１９

股解除了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上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中弘卓业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４７３

，

２１４

，

２３７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６１％

。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同意签署

＜

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集团”）签署《西藏泰达厚生医

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公司持有的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以人

民币捌佰万元整的价格转让给中茵集团。

因中茵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同日之《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事项如下：

一、《关于同意签署

＜

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集团”）签署《西藏泰达厚生医

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公司持有的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以人

民币捌佰万元整的价格转让给中茵集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西藏泰达厚

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子公司西藏中茵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中茵集

团有限公司、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之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联交易次数一次，金额为

２．９１２

亿

元人民币，该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生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集团”）签署了《西

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公司持有的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泰达”）

５５％

股权以人民币捌佰万元整的价格转让给中茵集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中茵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中茵集团发生了一次关联交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且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

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茵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迎宾路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荣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对房地产、宾馆、化工、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进行投资；销售纺织原材料

（不含棉花、蚕茧）、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

主要股东：高建荣持股

６０％

、冯飞飞持股

４０％

２

、中茵集团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茵集团近三年主要对实业进行投资。

３

、公司与中茵集团之间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

４

、中茵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９０５８７３６７８６．５９ ７７０７４８５４４．０８ １６４６４４４３０９．９２ －１２７０６０７８１．５８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出售持有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２

、本次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等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人民币

５８０

万元获得西藏泰达

５５％

股权（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收购西藏泰达

５５％

股权的公告），西藏泰达公司直至披露日都在

正常经营。

４

、西藏泰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计提的

折旧

减值准备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７，９５９，８８７．５１ ５９，４７７．６７ ６，６７８，５２４．０６ ４，７４６，０３４．１２ ２０７，２９６，０９７．３５ ３，２３０，９２６．７５ －３，９６２，６９２．２９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７１，３９９，６１１．５５ ４３，４７５．８７ １３，４９８，２０４．８６ １３，９４１，６０５．５２ ５０５，７２９，２０１．０９ ９，１９５，５７１．４０ －１，９１７，５２８．５０

该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本次交易标的其它应披露内容

１

、西藏泰达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所持股份

１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０

万元 货币

５５％

２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０

万元 货币

３５％

３

成都西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货币

１０％

西藏泰达一般经营项目：包装材料、化工材料；经营许可项目：藏中成药、藏中药材、

藏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及诊断药

品）、空心胶囊（国药准字

Ｆ２００３Ｆ００３

）、明胶（青食药准字

Ｆ２００５００１

）等。

西藏泰达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西藏泰达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８

日

西藏泰达注册地点：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５８

号世通阳光城

２１

幢

４

单元

１

楼

２

号

西藏泰达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００

万元，由股东按出资比例各自

承担。

２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公司、成都西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作出了《关于放弃优先购

买权的声明》。

３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未对西藏泰达提供担保；未委

托该公司理财；西藏泰达未占用公司资金。

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西藏泰达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０３

］第

１５１０８９

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详见银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茵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银信资评报［

２０１３

］沪第

５９８

号）。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第一条：股权的转让

１

、公司将其持有的西藏泰达

５５％

的股权转让给中茵集团；

２

、中茵集团同意受让公司所持有西藏泰达

５５％

的股权；

３

、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整）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整。 审计评估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基准日后无论所有者权益增加或减少均由中茵集团享受承担；

４

、公司保证向中茵集团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

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纠纷；

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茵集团即成为西藏泰达的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

承担义务；公司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６

、公司应对西藏公司及中茵集团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

作与配合。

第二条 转让款的支付

转让股份价格为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整）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整，中茵集团在本协议

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支付给公司

５００

万元，剩余部分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后一个月内支付。

（二）中茵集团以自有资金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且中茵集团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茵集团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中茵集团签署的《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所发生的

出售股权和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公司董事会严格履行了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且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已回避表决。

２

、公司此前收购医药销售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目标并没有达到经营预期，本次股权

转让也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质量。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

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出售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已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

交易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披露的《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相关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五）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